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筹规划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以下简

称科基会)信息资源，规范网络及信息化建设，满足科基会业

务活动信息管理的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网络

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资源包括：

(一)、 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 , 包括科基会门户网站、

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等；

(二)、 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产生的一切文件、资料、图

表和数据以及各类编码等数据文件；

(三)、 加工、处理和传递计算机信息的网络设施、技术、

专利、域名、 软件、接口、工具、平台等信息技术资源；

(四)、 服务器、计算机、计算机外设、网络设备等硬件

设备；

(五)、 负责管理以上信息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科基会网络与信息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含科基会各网站、应用系

统等) 的规划与建设，主要包括总体规划、基础架构、实施

计划、开发与运行维护管理等；

(二)、 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的应用与运行维护，主要包

括系统操作使用规范、软件系统和硬件的更新、升级及安全

管理等；

(三)、 科基会网络资源的统筹，主要包括科基会域名的

申请及使用管理、各应用网站的标准统一的运行维护、业务

应用系统等；

(四)、 与上述系统相关的信息资源的维护与管理。

第二章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原则及职责

第四条 科技公益原则。科基会的网络和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应秉持公益化原则，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合作，

以降低建设开发和运行管理的成本。

第五条 信息化建设要坚持统一规划和标准、统一管理、

分步实施的原则。

第六条 与时俱进的原则。要积极建设和利用新媒体、

社交平台等渠道，实现社会动员、科技公益服务、相关方互

动等目的，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科基会的工作效率，促进科基

会各项工作公开透明、规范高效运转。



第七条 科基会项目合作部负责制定网络与信息化总

体规划、实施方案及相应管理制度等，并负责予以具体落实，

主要职责包括：

(一)、 负责组织设计科基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

基础架构，编制信息化相关管理制度及标准；

(二)、 根据信息化建设规划，负责组织专业技术力量，

制定相应解决方案，组织实施信息系统及各应用网站、终端

应用等的开发、管理和维护工作，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

购置计划及软、硬件设备的更新和日常维护，以及相应的用

户及权限管理方案的执行等；

(三)、 负责科基会域名的维护管理；

(四)、 负责制定科基会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管理制度

并予以落实；

(五)、 负责科基会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工作，指导并促进

各部门信息化的实施工作。

第三章 立项、建设或采购管理

第八条 网络和信息化项目由科基会项目合作部根据

需求调研的结果提出，经科基会相关各部门共同商议，最后

提交科基会理事长决策。

第九条 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项目的购置、开发建设、



升级和功能调整等事项，由科基会项目合作部负责实施和管

理。

第十条 科基会网络及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开发所涉及

的采购或招标事宜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科基会的相关制度

执行。

第四章 门户网站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一条 项目合作部是科基会门户网站建设开发与运

行实施的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科基会信息平台的开发、升级、

日常维护和数据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科基会门户网站内容由统一由科基会品牌宣

传部负责信息采集、编辑、审核与发布，使用和管理部门应

严格按照《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门户网站建设及管理规

定》、《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门户网站管理手册》及时、

规范地处理业务。

第十三条 科基会门户网站的内容由以下各部门分别负

责提供：

(一)、 科基会秘书处：主要负责科基会的简介、负责人、

组织结构等介绍性内容；

(二)、 科技公益品牌宣传部：主要负责科基会的新闻中

心及其下级栏目、杰出工程师动态和风采、科技交流及科技



公益活动（如杰工进校园、杰工进企业等）等新闻类内容；

(三)、 科技公益奖励部、杰出工程师办公室：主要负责

科基会所属各专家委员会、杰出工程师奖的介绍、业务动态

等相关内容；

(四)、 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主要负责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相关的内容；

(五)、 公益基金发展部：主要负责科基会专项基金相关

的内容；

(六)、 综合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科基会信息公开相关

的内容；

(七)、 科基会党支部：主要负责党建相关的内容。

第十四条 负责提供内容的各个部门按照业务需要起草、

收集稿件，统一提交科技公益品牌宣传部审核、编辑和发布。

第十五条 科基会的门户网站的版面、版块、栏目等内

容框架的新增、修改、删除，须经各版块、栏目内容的责任

部门提交申请，经秘书处审核上报理事长同意后，由项目合

作部负责执行落实。

第十六条 科基会门户网站的管理员密码统一由项目合

作部管理、分配，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台账。

第十七条 科基会门户网站的信息发布管理账号和密码

由科基会品牌宣传部保管、使用，不得擅自将账号、密码交

由无关人员使用。



第五章 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八条 科基会杰出工程师办公室和科技公益奖励部

是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的使用部门，负责按照《中华国际

科学交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奖奖励办法》、《中华国际科学交

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使用手册》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规范使用。

第十九条 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的管理员账号由科技

公益项目合作部提供，并由杰出工程师办公室、科技公益奖

励部负责保管和使用，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将账号、密码

交由无关人员使用。

第二十条 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的用户账号（包括申

报人账号、推荐机构或推荐人账号、评审专家账号）由杰出

工程师办公室负责发放、审核与管理，相关工作人员不得窃

取、泄露用户账号信息。

第二十一条 杰出工程师奖评审系统的管理人员、工作

人员必须恪守保密职责，不得擅自窃取、泄露用户信息，不

得私自复印、拷贝、传播用户提交的信息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应协同系统开发和运

维单位做好评审工作的技术支持和保障，配合科技公益奖励

部、杰出工程师办公室做好数据备份、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



第六章 “双推双促工程”评审系统的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科基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双推双促办

公室是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双

推双促工程”评审系统的使用和管理部门，负责按照《中华

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双推双促工程

管理办法》、《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双推双促工程评审系统使用手册》的要求规范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双腿双促工程”评审系统的管理员账号

由科基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双推双促工程办公室负责

保管和使用，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将账号、密码交由无关

人员使用。

第二十五条 “双推双促工程”评审系统的的用户账号

（包括申报人账号、推荐机构或推荐人账号、评审专家账号）

由科基会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双推双促工程办公室负责

发放、审核与管理，相关工作人员不得窃取、泄露用户账号

信息。

第二十六条 “双推双促工程”评审系统的管理人员、

工作人员必须恪守保密职责，不得擅自窃取、泄露用户信息，

不得私自复印、拷贝、传播用户提交的信息和资料。

第二十七条 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应协同系统开发和运



维单位做好评审工作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定期做好数据备份、

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工作。

第七章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第二十八条 科基会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内容包括与科

基会门户网站、应用系统相关的服务器及其运行环境的安全、

数据的安全等。

第二十九条 科基会的门户网站、应用系统应部署在具

有完备的网络安全资质的服务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服务器及

网络环境内。

第三十条 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对科

基会的门户网站、应用系统进行数据备份，并妥善保管备份

数据。

第三十一条 科基会全体工作人员应严格规范网络与信

息安全方面的行为。由于工作人员个人安全管理不到位，造

成泄密并致使单位利益受到损失，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科基会的服务器、门户网站、应用系统的

管理员账号由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建立管理台账，由各使用

部门指派专人负责保管、使用。

第三十三条 由科基会分配、发放的用户账号由分发部

门负责管理，并分别建立管理台账。



第三十四条 科基会网络及各个信息系统、应用系统的

管理员应密切关注管理账号、用户账号的使用情况，如发现

异常状况或接到用户反馈，应及时向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反

馈，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应在 24 小时内协同技术部门予以

妥善处置。

第八章 域名、服务器设备管理

第三十五条 科基会注册备案的域名为：www.isefc.org，

主域名作为科基会门户网站的域名，其余应用系统的域名原

则上应使用主域名下设置的二级域名。

第三十六条 科基会的服务器由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指

定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由公益合作方提供服务支持的，双

方均应指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事宜。

第三十七条 服务器发生故障时，科技公益项目合作部

的管理人员必须立即通知相关技术人员排除故障，并向科技

公益项目合作部主管领导汇报。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科基会项目合作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http://www.ise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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